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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8_BF_EF_BC_9A_E8_c26_505860.htm “就是干干净净、纯

纯粹粹地管理公务员的事务，就管这800万公务员队伍，更专

业化了”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街道社会路社区居委会的李振兴

老人年过古稀，自从退休后一直在居委会“打工”，向居民

传达上级文件，在小区打扫卫生，每月的酬劳是50元。“其

实不给工资我也会在这帮忙的，我当干部的时候我们就提倡

为人民服务。” 李振兴老人1952年考上了国家公务员。“那

时候我们叫干部，不叫公务员。” 李振兴18岁就成了“北京

市新华书店”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那时候的新华

书店是中央直属单位，归新闻出版总署管。李振兴解释说：

“我们当时像现在考公务员一样，也要考试，不过当时叫考

干部。” 如今，“干部”被纳入人力资源管理。根据今年两

会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负责管理800万公务员的公

务员局组建，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有评价称，过

去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分为劳动和人事两个部门，“劳动者

带着不同‘身份’，人力资源市场难以统一。这次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的组建，更加体现公平就业的取向”。 在北京

市东城区和平里中街7号原国家人事部大楼向东约200米，矗

立着一座刚建成不久的13层白色大楼，这就是新组建的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办公所在地，国家公务员局也在其中。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大楼刚建成不到一个月，正在装修，

即将投入使用。 不稳定的人事管理机构 正如李振兴所说，从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中共十三大召开，近40年时间，我国的公



务员一直叫“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坚持党管干部的

原则下，我国政府系统中一直没有统一的人事管理机构，只

有政务院人事局、内务部干部司、政法委人事局和文教委人

事处等几个条块分割的设置，协助中共中央组织部管理干部

。 195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这几个部门合并，成立中央

人民政府人事部；4年后，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被撤销，缩编

为国务院人事局；又过5年，到1959年，国务院人事局又被撤

销，仅在内务部设政府机关人事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孙柏瑛向《望东方周刊》记者介绍说：“这一时期

中央人事管理机构变动频繁，内设机构单薄。政府人事部门

和党的组织部门的相互关系和权限划分没有很大的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这段时间，虽然人事管理机

构不稳定，但是新型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

逐步加强了党中央各级干部的管理，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

各级人事管理机构和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法规和制度。 李振

兴原是私营商店的一名店员，根据国家当时人事法规的规定

，“从工人、农民、社会闲散人员和待业青年中吸收录用干

部”，他参加了考试，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国家干部”。 

他回忆说：“那个年代国家干部到哪都受欢迎，我们出差，

只要拿着新华书店印有中国地图的图章，就可以白吃、白住

。” 李振兴刚开始工作，挣的是“折实单位”，就是当时在

大部分国家机关干部中实行的供给制和包干制(把伙食、服装

等折成米或钱包干供给)。1956年工资改革，统一实行职务等

级工资制，实行直接统一按货币规定工资标准的制度。那时

候李振兴已经成了“门市部主任”，工资是62元。“当时可

以养活一家三代人了。”这一工资制度维持了20多年。 “文



革”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人事管理机构全部被撤销。

新中国的干部人事工作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人事工

作陷于瘫痪。大批管理和技术骨干都被下放，长期从事体力

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时候没有领导了，我被下

放到西直门，去挖城墙。”谈到那段历史，李振兴说得最多

的两个字就是“乱了”。 据《当代中国的人事管理》一书介

绍，1969年12月，中共中央将原各部政府机关人事局的全部

业务转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理。1972年以后，各地开始陆续

恢复人事管理机构。1978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民政部人事

局。 “1978年改革之前，国家人事部不稳定，人事管理一直

是双重管理，干部人事管理的主管单位主要还是在各个层级

党委领导下的组织部门，从高到低都是党委负责，人事部的

权限不大，一直没有一个独立的管理功能。”孙柏瑛介绍说

。 100个干部中专以上文凭不到5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全面推行

了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旧的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

也日益显露，改革已势在必行。 但是1978年到1982年期间的

改革，一直没有把人事制度改革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只是

希望能够改变干部的构成。 据孙柏瑛介绍，“当时干部的年

龄非常老化，这个数字是很恐怖的。1978年到1979年间，当

时3600万国家干部，中专、大专、大本学历的年轻人占3.6%

，不超过5%，100个干部中只有不到5个是中专以上文凭，其

他基本上只是接受过干部工农速成班、脱盲班等教育。” 据

李振兴回忆，“我仅在职工业余学校学习过初中文化，当时

我45岁，我的同事基本在我这个年龄以上，虽然也招了一批

年轻人，但还是很少。” 1978年改革开放，一些事业单位的



工资待遇也做了调整，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李振

兴的工资已经跟经济效益挂钩了，除了69元的基本工资(1978

年涨了一级工资，一级工资是7元钱)之外还有奖金，奖金最

多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200多元。 1980年邓小平有一篇非常重

要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文中第一次提出了

我国的人事工作有些机构存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要改变干部人事制度的结构，要实现干部队伍的

“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废除实际存在的领

导职务终身制，设定退休年限，强制实施。 1982年政府机构

改革中，将国家人事局与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科技干部局

、国家机构编制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劳动人事部。 “1984

年11月，《干部管理条例》第十一稿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比较

新的概念，就是国家公务员制度，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雏

形。实际上公布的时间是1987年十三大，十三大提出了我们

要对公务员的政绩观业务观进行分割，要建立国家的公务员

管理体制。”孙柏瑛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1988年把劳动人

事部分开，专门成立人事部，人事部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推

行公务员制度，也是管理公务员的主要机构。”刘俊生介绍

。 这段时间干部制度不断完善，1985年，国家建立了以职务

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当时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按照

不同职务，将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津贴和奖

励工资四个部分。“当时各个单位的工资要统一，高的要降

低，少的要增加。”李振兴说。 李振兴的老伴王尔英也是公

务员，1980年开始在国家工商总局当会计，1986年的时候，

实行福利分房，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实际上，从1980

年开始，我国就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展了大量的理论探



讨和法规准备工作。在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系统

总结的基础上，将现有国家干部队伍分解为中共各级组织的

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

，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

员，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

员等。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1984年有关部门起草《国家工作人员法》，1985年改为《

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条例》，1986年改为《国家公务员暂

行条例》。 在进行理论探讨和法规准备的同时，积极稳妥、

从点到面地推行国家公务员的试点。经过理论和实践的长期

准备，全面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时机逐渐成熟。 从国家主

席到普通办事员都纳入公务员体系 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

务员暂行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公务员制度的诞生。

此后，全国各地自上而下逐步开始建立和推行国家公务员制

度。 “争取用三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

起国家公务员制度，然后再逐步加以完善。”当时国务院这

样提出。 按照中央部署，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秉承“整体推进

，突出重点，分步到位”的思路，从1994年重点抓考录制度

的建立实施、严把公务员队伍“进口”开始，一年一个重点

，公务员制度建设稳步推进：凡进必考机制基本建立；激励

机制开始运行；奖励制度发挥有效作用；竞争上岗制度逐步

推开；轮岗、回避初见成效；“出口”初步畅通；培训开始

步入轨道；廉政约束机制发挥作用；公务员权利有了保障。 

李振兴的女儿也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属于国家公务员。

“1993年以后，单位实行奖励制度，女儿工作压力比较大，

工作积极性也比以前高，工作业绩高，奖金也比以前多了 。



” 1993年以后，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为主，与之配套

的几十个单项法规和实施细则相继颁布，设计公务员录用、

考核、奖惩、职务任免等多个方面。 “如果按制度建设来分

阶段的话，1993年的《暂行条例》和2005年的《公务员法》

是进入公务员体制以后两个重要的分界点。”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生说，“《公务员法》中公务员的

范围进一步扩大，党政机关、政协、政党都进入到公务员的

系统当中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认为,《公务员法》

的颁布，使政治体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产

生了实质性飞跃。“《公务员法》可以说是公务员管理的‘

宪法’。” 自2006年元旦开始执行的这部法律中，把公务员

分成三大类：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两大

层次：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分为十个档次，非

领导职务分为八个档次。 “可以说，上至国家主席、国务院

总理，下至普通办事员全部包括在公务员的范围内。”参与

草案起草的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认为。 800万公务员队伍

的专业化管理 新组建的国家公务员局，除了已任命的主要领

导外，其他人员及机构的设置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其神秘

的面纱正在逐渐揭开。 “更好地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公务员

队伍的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兼国家公务员局

局长尹蔚民，这样向媒体阐述建立国家公务员局的宗旨。 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兼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副局

长杨士秋介绍说，国家公务员局将于今年上半年组建完毕，

首先要确定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方案，之后报国

务院审批，然后人员到位。“这将是一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

。” 刘俊生分析说：“公务员局的构成，应该是一个副部级



的直属局，局长将来也有可能是副部长，原来人事部下面有2

0个司(局)，其中七八个都是管理公务员事务的，未来可能都

将划在公务员局旗下。” 公务员局的主要管理职能应当包括

公务员的录用、考核、职务任免与升降、奖惩、培训、交流

与回避、工资保险福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聘任

管理等。“公务员局的主要构成也应当是根据以上各个环节

成立的相应的司局部门。”刘俊生说。 公务员局和原人事部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原人事部当时管的是三支干部队伍：公

务员、事业单位干部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现在这个局只管

公务员，“就是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地管公务员的事务，就

管这800万公务员队伍，更专业化了。” 刘俊生说。 孙柏瑛

认为，成立公务员局，并且放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这样

一个部委里，主要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成为局以后，主

理公务员事务，职能更加清晰和收缩了；其二，可以把劳动

和公务员在人力资源这一块建立一个总体性的规划部门，统

一劳动力市场，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级别的

人才，什么结构的人才，做一些非常精确的统计，“实际上

体现出人力资源管理越来越向战略规划调整”。 据孙柏瑛介

绍，中国人力资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供给很多，

但国家到底需求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去

规划，比如目前高校不停地培养大学生，社会究竟有什么需

要？国家整体的人才需求模块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一直

缺乏对中国人力资源的一个总体布局和规划”。 专家指出，

公务员局将公务员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管理，遵循了分类管理

的原则，管理将更为科学。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